农机化重大技术集成推广项目建设方案
重大技术集成推广项目由牵头专家及所在单位与多个执行县（市、区）共同实施，实行牵头专家与执行专家分级负责制。牵头专家及项目牵头单位由省定，牵头专家负责组织实施、技术交流、资料收集及总结分析等工作。项目县在自愿申报的基础上，由牵头专家与评审专家组共同审核推荐，择优扶持，各项目县设执行专家1名，负责所在县项目的具体实施，并协助牵头专家完成项目建设总体目标任务。原则上粮食生产机械化技术相关项目经费占集成类40%左右。
101  稻麦周年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集成应用
建设要求与指标：（1）建设不少于5个执行县。（2）以提高稻麦周年生产全程机械化能力为目标，以水稻机插秧、小麦播种复式作业、高效植保及粮食烘干机械化技术为重点，集成推广稻麦耕、种、管、收、产地烘干机械化装备及技术应用水平。（3）各执行县水稻机插秧、小麦机播作业、高效植保及粮食烘干等环节机械化水平或能力较上年度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引导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大户等服务组织开展稻麦生产机械化、社会化作业服务，提高机具作业量；核心项目区须进行挂牌标示，标牌由牵头专家指导统一样式；组织开展关键环节机械化技术宣传、培训和演示。（4）加强农机农艺融合，项目团队须总结形成稻麦周年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装备配置模式、技术路线和操作规程1套，编印科普小册子1本，制作技术科普光盘1张。（5）开展稻麦周年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经济效益分析，明确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牵头单位与牵头专家：江苏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陈新华研究员
102  根块茎类作物生产关键环节机械化技术集成应用
建设要求与指标：（1）项目执行县不少于3个县（市、区）。（2）技术模式以集成作物生产耕、种、管、收等主要环节机械化技术为主，提升生产机械化水平。（3）各执行县须建立相应作物生产机械化示范点不少于2个，提出机具配置方案、技术路线；各示范点面积不少于100亩，带动辐射面积不少于1000亩，相应作物关键环节生产机械化水平达到70%以上，基本实现生产机械化；核心示范点须挂牌标示，标牌由牵头专家指导统一样式；组织开展机械化技术宣传、培训和演示。（4）加强农机农艺融合，项目团队须总结形成相应作物生产关键环节机械化操作技术规范或规程草案不少于1个，编印科普手册1本，制作技术科普光盘1张。（5）开展技术经济效益分析，明确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牵头单位与牵头专家：江苏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钟志堂研究员
103  农村废弃物机械化处理与利用技术集成应用
建设要求与指标：（1）执行县不少于3个县（市、区）。项目建设依托现有规模化农村废弃物产出基地，集成示范应用废弃物收集、无害化处理、有机肥生产等机械化技术。（2）各执行县建立1～2个示范点，依规模提出机具配置方案；核心示范点进行挂牌标示，标牌由牵头专家指导统一样式；组织开展关键环节机械化技术宣传、培训和演示。（3）总结形成农村废弃物处理及利用机械化技术规范或操作规程草案1个以上，编印科普手册1本，制作科普光盘1张。（4）探索农业废弃物处理及利用机械化技术推广模式，开展农机化技术经济效益分析，明确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牵头单位与牵头专家：江苏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张璐高级工程师
104  粮食产地烘干中心智能化、信息化监测技术集成应用
建设要求与指标：（1）执行县不少于5个县（市、区）。项目建设依托现有粮食产地烘干中心，集成推广烘干机粮食烘干量、温湿度等在线信息化监测传输技术，建立全省粮食产地烘干信息监测平台，实现全省粮食烘干信息的大数据管理；（2）各执行县建立不少于80台烘干机信息化传感器的安装、在线监测示范点，实现各台烘干机与省级监测平台的联网，保证数据在线实时传输和接收；（3）总结形成粮食产地烘干中心智能化、信息化监测技术应用规范或规程草案1个以上，编印科普手册1本，制作技术科普光盘1张；（4）开展粮食产地烘干中心智能化、信息化监测技术应用的经济效益分析，明确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牵头单位与牵头专家：省农机技术推广站、赵敏高级工程师
105  设施蔬菜生产关键环节机械化技术集成应用
建设要求与指标：（1）项目建设应覆盖苏南、苏中、苏北各区域，执行县不少于5个县（市、区）。（2）技术模式以蔬菜生产及初加工关键环节机械化技术为主，集成应用机械化耕整、起垄、筑畦、播种或育苗移栽、高效植保、节水灌溉、收获及初加工等技术。（3）各执行县须建立蔬菜生产机械化示范点不少于2个，依各点蔬菜种类提出机具配置方案；各示范点面积不少于100亩，带动辐射面积不少于1000亩，蔬菜生产关键环节机械化水平达到80%以上，基本实现蔬菜生产机械化；核心示范点进行挂牌标示，标牌由牵头专家指导统一样式；组织开展关键环节机械化技术宣传、培训和演示。（4）加强农机农艺融合，项目团队须总结形成设施蔬菜生产关键环节机械化操作技术规范或规程草案不少于1个，编印科普手册1本，制作技术科普光盘1张。（5）依托省级农机化科技示范基地或园区，引导培育农机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设施农业生产装备并开展社会化服务。（6）开展设施蔬菜生产关键环节机械化技术经济效益分析，明确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牵头单位与牵头专家：江苏省农机具开发应用中心、蔡国芳研究员
106  林果类作物生产关键环节机械化技术集成
建设要求与指标：（1）执行县不少于3个县（市、区）。项目建设依托现有规模化林果类作物生产基地，集成示范应用中耕除草、节水、节肥、病虫害防治等机械化技术。（2）各执行县建立1～2个示范点，依规模提出机具配置方案；核心示范点进行挂牌标示，标牌由牵头专家指导统一样式；组织开展关键环节机械化技术宣传、培训和演示。（3）总结形成相应作物生产关键环节机械化技术规范或操作规程草案1个以上，编印科普手册1本，制作科普光盘1张。（4）探索林果类作物生产关键环节机械化技术推广模式，开展农机化技术经济效益分析，明确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牵头单位与牵头专家：江苏省农机具开发应用中心、马拯胞研究员
107　水产养殖关键环节机械化技术集成应用
建设要求与指标：（1）项目执行县不少于3个县（市、区）。集成示范水质调控、投饲、起捕、清淤等水产健康养殖机械化技术。（2）各执行县建立1～2个示范点，依养殖种类提出机械化技术集成方案；各示范点水面面积不少于50亩，关键环节生产机械化水平达到70%以上，基本实现生产机械化；核心示范点进行挂牌标示，标牌由牵头专家指导统一样式；组织开展关键环节机械化技术宣传、培训和演示。（3）总结形成适合我省水产养殖机械化生产的技术路线和操作规程或指导意见，编印科普手册1本，制作技术科普光盘1张。（4）开展技术经济效益分析，明确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牵头单位与牵头专家：江苏省农机具开发应用中心、朱虹研究员
108　茶叶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集成应用
建设要求与指标：（1）执行县不少于3个县（市、区）。项目建设依托现有茶园，集成推广中耕除草、修剪、深松施肥、病虫防治、采茶、加工等茶业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2）各执行县建立1～2个茶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点，优化机具配置方案；示范点面积不少于100亩，茶业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达到80%以上；核心示范点进行挂牌标示，标牌由牵头专家指导统一样式；组织开展关键环节机械化技术宣传、培训和演示。（3）加强农机农艺融合，总结形成茶业生产全程机械化操作技术规范或规程草案1个以上，编印科普手册1本，制作技术科普光盘1张。（4）开展茶业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经济效益分析，明确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牵头单位与牵头专家：农业部南京农机化研究所、肖宏儒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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